
陇川县景罕镇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度

财政决算的报告

——2019年10月15日在陇川县景罕镇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

一、2018年财政决算情况

2018年，在镇党委的正确领导和镇人大的依法监督下，镇政府紧紧围绕全镇中心工作，强化财务管理和制度建设，积极主动沟通县财政局及相关业务部门，配合财税部门抓好收入，合理优化支出结构，为全镇各项事业的持续、健康发展提供了优质服务，公共财政支出基本得到保障，镇财政各项改革工作在逐步深入推进和落实。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

1.收入情况。2018年全镇总收入完成2269万元，为年初预算数1100万元的206.27%；比上年决算数1496万元增加了51.67%。
支出情况。2018年公共预算支出2269万元，为年初预算数1100万元的206.27%。比上年决算数1496万元增加51.67%。具体支出: 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361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支出140万元；农林水支出671万元；住房保障支出66万元；商业服务业支出11万元；教育支出9万元；节能环保支出5万元；城乡社区支出4万元；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万元。
3.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：总收入2269万元，其中：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269万元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69万元，收支相抵，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

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30万元；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30万元。收支相抵，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是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0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0万元，收支平衡。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0万元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0万元。收支平衡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统一由县级编制。

2018年度决算情况详见附件表一至表七

二、2018年主要开展工作情况

保民生，促发展，确保工资及各项补贴按月足额发放。2018年镇财政发放干部职工机关工资福利支出1938万元，其中工资奖金津补贴1663万元；社会保障费140万元，住房公积金122万元，其他工资福利支出13万元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共支出247万元；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84万元。

（二）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，统筹专项扶贫资金。景罕村毛家寨村小组人饮工程、曼胆村朋生一村小组人饮工程、景罕村拉院村小组村内道路工程建设项目80万元；罕等村星红、半坎、新社等村小组修复水池和改架水源管网项目50万元；罕等村曼允下片自来水建设项目30万元；广帕村集体经济扶持项目30万元；人居环境提升畜牧棚舍搬迁建设项目24.5万元；景罕村寸家寨村民小组村内道路建设23万元；广宋村汤文、汉三社架设自来水管项目5万元；帕浪山养殖专业合作社桑蚕基地沟渠建设缺口资金3万元。
三、今后工作打算及措施

一是积极配合上级财税部门抓好税收收入入库工作，努力增加财政收入，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。

二是全面清理财政非税收入收缴工作，协助县财政非税收入管理局做好非税收入的清缴工作。配合县财政做好我镇财政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、落实和贯彻执行。

三是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，切实发挥资金使用。严格执行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相关规定，坚持“先有预算、后有支出”的原则，杜绝无预算支出项目，减少可支可不支的常规性支出，用好用活有限的财政资金。牢固树立勤俭节约和“过紧日子”的思想，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。抓好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、相关管理制度的贯彻落实。严控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强化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执行管理，加大对乡镇财政预算编制、预算调整、决算及“三公”经费的公开力度，并将公开内容进行细化。

各位代表， 做好今年的财政工作任重而道远。我们一定按照镇党委的决策部署，团结奋进，振奋精神，迎难而上，狠抓落实，努力完成各项目标任务，为实现全镇脱贫攻坚、科学发展、跨越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！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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